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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食药监食监〔2015〕29号

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

改革和加强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：

为规范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，加强食品生产监督管理，

保障食品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《食品生

产许可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贯彻实施<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>的

通知》（食药监食监一〔2015〕225号）要求，现就我省改革和

加强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食品生产许可权限

自 2016年 1月 1日起，调整食品生产许可权限。调整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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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局及各州（市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食品生产许可权限如

下：

（一）省局负责乳制品、酒类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

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、特殊膳食食品、其他食品共 7 个

食品类别和食品添加剂的生产许可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各州（市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内除省

局许可权限外的其余 24个食品类别的生产许可管理工作，具体

食品类别包括：粮食加工品，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，调味品，

肉制品，饮料，方便食品，饼干，罐头，冷冻饮品，速冻食品，

薯类和膨化食品，糖果制品，茶叶及相关制品，蔬菜制品，水

果制品，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，蛋制品，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，

食糖，水产制品，淀粉及淀粉制品，糕点，豆制品，蜂产品等。

（三）同一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多个食品类别，其生产许可

需要不同级别许可机关实施的，由许可权限级别最高的食品药

品监督管理部门统一依法实施食品生产许可。

（四）各州（市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得将本级的食品

生产许可权限调整下放至县（市、区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；

县（市、区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结合当地实际，根据食品

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，经报所在地州（市）级食品药品监

督管理局同意，可向省局申请调整下放部分食品类别许可权限，

由省局确定。

（五）自食品生产许可权限调整之日起，许可机关应当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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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按照食品生产许可权限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。各地在

食品生产许可权限调整之前已经受理食品生产许可申请，但未

完成许可程序的，改由食品生产许可权限调整后的相应许可机

关依法承接实施食品生产许可。当出现依法应当撤回、撤销、

吊销、注销食品生产许可证情形时，由食品生产许可权限调整

后的许可机关依法办理。

二、明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职责

（一）省局负责制定全省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具体实施办法，

对其进行跟踪评价和改进；确定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

施生产许可的食品类别并予以公告；负责食品生产许可权限范

围的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；建立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员信息库，

开展审查员培训、考试、注册、发证、管理；建立完善食品生

产许可网上审批系统；负责全省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印制、发放

等管理工作；统一公告并上报全省食品生产许可信息；负责监

督、指导全省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各州（市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生产许可

权限范围的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；定期将食品生产许可信息

上报省局，并及时依法进行公告；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食品生

产许可管理具体工作制度；受省局委托，对省局受理的食品生

产许可申请进行现场核查。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委派监

督员参与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组的现场核查工作；负责食品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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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日常监管工作。

（四）食品生产许可不再收取审查费，为保障许可审查工

作的顺利实施，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人

民政府和财政支持，将实施食品生产许可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行

政机关的预算，为工作开展提供经费保障。

三、规范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延续

鼓励持有旧版食品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生产企业提前申请延

续换证。持有多张旧版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提出延续申请，

许可机关决定准予延续的，应当一并换发一张新版食品生产许

可证。企业在旧版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提出变更申请，许

可机关决定准予变更的，一律换发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。

食品生产企业换发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，应当在食品包装

或者标签上标注新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，不再标注“QS”标志。

食品生产者现带有“QS”标志的包装和标签，可以继续使用。2018

年 10月 1日起，食品生产者生产的食品不得再使用原包装、标

签和“QS”标志。使用原包装、标签、标志的食品，在保质期内

可以继续销售。

四、规范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

（一）食品生产许可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

行审查。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应当进行现

场核查。

（二）鼓励全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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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员培训、考试，成为审查员，接受许可机

关委派，进行现场核查。

（三）企业已通过 GMP、HACCP 等质量体系认证的，许

可机关可以不再进行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，但须由相关认证

机构提交跟踪调查报告，并抽封样品进行食品生产许可发证检

验。

（四）有关食品安全标准或技术要求发生变化的，许可机

关原则上不再重新组织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和发证检验。如

需重新组织现场核查和发证检验的，许可机关将另行通知。

五、规范食品生产许可发证检验

凡是具有法定检验资质、能够对一类或者多类食品进行全

项目检验的检验机构，可以向省局递交相关资质证明文件，由

省局将验证后的检验机构名录在食品生产许可网上审批系统即

时更新，由食品生产企业在名录中自行选择检验机构，委托进

行食品生产许可发证检验。

发证检验机构应当在食品保质期内，按照检验标准 10个工

作日内完成样品检验（检验项目有特殊要求的除外）。

六、取消食品委托生产加工备案制度

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再对食品委托生产加工实行

备案管理。食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真实

标注委托方和被委托方的名称、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，以及被

委托方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等信息，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共同对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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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质量安全负责。

七、关于产业政策的执行

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人应当遵守国家产业政策。申请项目属

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中限制类的新建项目和淘汰类项

目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<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>

的决定》，不得办理相关食品生产许可手续。地方性法规、规章

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文件对贯彻执行产业政

策另有规定的，还应当遵守其规定。

八、推行食品生产许可“网上办理”

实行食品生产许可网上申请、网上受理、网上审查、网上

发证、网上公示等全程电子化监管方式，提高对食品生产企业

管理的信息化、便利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切实方便企业，便于社

会监督。

九、强化食品生产许可与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衔接

取消企业年检和年度报告制度；食品生产许可机关应当及

时将取证食品生产企业信息通报给各县（市、区）食品药品监

督管理部门；各县（市、区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

属地监管原则，及时将取证食品生产企业纳入监管范围，强化

事中事后监管，督促企业持续保持规定生产条件，保障食品安

全。

十、关于落实工作保障

（一）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食品生产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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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工作，积极落实各项保障措施，确保食品生产许可工作落到

实处。要配备证书打印、二维码赋码、档案保存等设备设施，

保障工作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省局负责编制并公布食品生产许可法律依据、条件、

程序、时限、申请书示范文本等资料，并公告于“云南省食品药

品监管政务网”。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严格执行省局规

定的食品生产许可工作程序。

（三）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

对食品生产许可工作的监督检查。要把食品生产许可公开、办

理程序、审批时限、廉政要求等的执行情况作为重点内容进行

督查。对发现违规收费、违规实施行政许可的，要坚决予以纠

正。要建立健全对违法和不当的食品生产许可决定的申诉等制

度，及时发现、纠正违法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的行为，依法追究

相关责任人员责任。

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15年 11月 30日
联系人： 喻道虎

联系电话：0871-68571602
邮箱：88285282@qq.com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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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局领导，省局保化处。

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5年 12月 1日印发


